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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

（二十五）本院李委員應元，針對二二八事件是一個沉重刻劃了台灣歷

史悲劇的傷痛烙印，卻因前行政院長郝柏村投書媒體，質疑

二二八死亡人數逾萬並非歷史真相，引來受難者家屬強烈反

彈，原本已在記憶中逐漸淡去的歷史傷疤再被掀起。於此本

席要問的是，郝柏村為何在此時粗暴攪動傷口？在乖謬的行

徑背後究竟潛藏甚麼樣的動機？執政者又為何輕忽以對？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郝柏村聲稱，政府設基金會補償二二八受難者，但幾年下來只有一千人來申請，故而所謂

死傷逾萬的說法不符史實。如此悖論實為荒謬，長期以來二二八事件的真相，包括首惡元

兇、死傷人數，乃至後續的株連沖擊，因國民黨政府刻意漠視、禁聲，對於相關檔案有計

畫性與超過年限的銷毀，導致事件真相莫衷一是。一九九二年官方雖公布調查報告，然就

中從死傷人數的估算，乃至對事件元兇的含糊其辭，在在引發爭議，也與民間的調查結果

大不相同。依據二二八基金會真相研究小組召集歷史、法政學者共同參與，考察「大溪檔

案」等機密資料所完成的《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》，不僅認定死傷慘重，更直指

蔣介石是真正「元兇」。也正因民間與官方對於歷史原貌存在重大歧見，致使二二八公園

內的紀念碑有碑無文，歷史解讀難下定論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民主國家的重大遺憾。 

二、證諸他國歷史，南韓於一九八九年成立「濟州四．三」研究所，對於一九四八年所發生的

「四．三事件」，力圖還原真相、平反冤屈；瓜地馬拉、薩爾瓦多諸國，民主化後的新政

府對前政府於內戰期間殘害人民的案件逐一調查，如實公布；二戰時希特勒屠殺猶太人，

戰後德國人記取慘痛歷史，任何替納粹罪行開脫的言行皆屬違法違憲。一九七○年擔任西

德總理的 Willy Brandt 於華沙舊猶太社區前，甚至為德國人罪行下跪道歉，而參觀大屠殺紀

念館更是歷屆德國政府領導人訪問以色列時的傳統；反觀台灣卻是加害者被的紀念堂占據

首都最精華地段，民進黨執政時被改名為「台灣民主紀念館」的「中正紀念館」，在馬英

九執政後又更回原名，其所反照的威權心態，讓意識形態系出同源的郝柏村如遇知音，才

會在今日無所忌憚地以謬論為蔣介石脫罪。遺憾的是，馬總統對郝柏村的悖論，或出於思

想上的認同，或出於怕得罪深藍基本盤，一方面未予駁斥，一方面為避免輿論撻伐，只以

「受難人數並非焦點，當時政府處理不當造成嚴重後果，當然要負責」回應，試圖兩面討

好，這樣的唬弄作為，實已喪失一個民主國家領導人起碼的責任與格調。 

三、面對歷史悲難，受難人數當然重要，每個數字背後不僅是一條人命，更是一個家庭的破碎

，歷史事件是否嚴重，絕對與受難人數有關。納粹的滔天大罪正因殘害了六百萬的猶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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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中國對日本深刻的歷史情仇為有南京大屠殺。如果今日的德國、日本聲稱只有幾千個、

幾萬個猶太人、中國人被殺害，以色列會接受嗎？中國會接受嗎？世界會接受嗎？卻是為

何在台灣的馬政府可以用「受難人數並非焦點」來冷視歷史，玩弄是非公義？ 

四、不重視以社會記憶為基礎的社會連帶，難以對人們的未來提供指引，也難以點出未來的希

望所在。人類學習歷史教訓的最大困難就是對於遺忘的對抗。歷史可以原諒，但不能遺忘

，二二八事件必須被台灣人民永遠記憶，為讓同樣的悲劇錯誤永遠不再重演，為讓民主正

義的普世價值在台灣得以永續發揚！ 

（二十六）本院李委員應元，針對「外交休兵」一直是馬英九總統自我

感覺良好的政績之一，但我國外交淪為討好中國的犧牲品，

外交官在前線正事不幹做出有損國家形象之舉，乃至邦交國

因馬政府作為消極而意圖轉投中國懷抱，卻在在顯示馬政府

的外交已經亮起紅燈了。如果繼續外交休兵，繼續自我感覺

良好，有朝一日我國的外交勢必全面潰敗，台灣的國際生存

空間也將喪失殆盡！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最近，馬政府決定將駐新加坡代表史亞平調回，其原因眾說紛紜，輿論諸多揣測，有的說

是因為史亞平在國慶日掛國旗、唱國歌，有的說是史亞平會晤新加坡在野人士。這些揣測

，加上繼任代表遲未獲新加坡認可，對於台灣與新加坡的關係，只有負面影響，也讓所謂

的「一中各表」露出更多破綻。至於史亞平一事未定，又傳出我國國防部長高華柱赴新加

坡消息曝光，導致該國政府大動作抗議，中斷軍事合作交流，更暴露馬英九引以為豪的台

星關係，完全禁不起事實的檢驗。 

二、連新加坡的關係都處理不好了，其他的國家包括邦交國或無邦交國，馬政府能處理得多好

當然也令人憂心。這次大選之前，我國駐美國堪薩斯辦事處處長劉姍姍，竟然因為涉嫌虐

傭遭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，把台灣的臉都丟光了。詎料，當時馬政府還以外交豁免為之開

脫，而後來發現根據台美協定，劉姍姍的豁免權僅限於執行許可的職務範圍內，馬政府的

振振有詞遂淪為自打嘴巴。最嚴重的是，虐傭乃侵犯基本人權，萬國不容，馬政府還為劉

姍姍護短，不啻讓國家形象受到二度傷害。 

三、更早，由於外交休兵的最高指導原則，明知台灣國際處境艱難，外交官在駐地卻正事不幹

，爆發多起貽笑國際的醜聞。包括我國駐斐濟代表處秘書劉某，上班時間在辦公室看 A 片

，從而發生性騷擾女雇員情事。更絕的是，對劉某做出懲處的我國駐斐濟代表秦日新，甚

至利用公帑與日本派駐斐濟的女秘書約會，跡象顯示雙方存有曖昧關係。我國外交官私而

忘公，損害國家形象，除了斐濟還有沒有其他未爆彈，真令人不敢想像。 


